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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信文化”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６４０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荣信文化”，股
票代码为“３０１２３１”。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２５．４９元 ／
股，发行数量为２，１１０．００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
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
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的差额１０５．５０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５０８．６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０１．３５０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 《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０５４．８１０７６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４２２．００００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８６．６５０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２３．３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４８．５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８７９３９２５５％，有效申
购倍数为５，３２０．８６８１８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３１日（Ｔ＋２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０，０５４，１３２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５６，２７９，８２４．６８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７９，３６８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４，５７２，０９０．３２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０，８６６，５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７６，９８７，０８５．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０８８，８３７股， 约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１０．０２％，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６％。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７９，３６８股，包销金额为４，５７２，０９０．３２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约为０．８５％。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
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７０５８３４７、０１０－５７０５８３４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总部

发行人：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日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1年9月2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638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及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中金公司和瑞银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1,319,475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
售发行数量为8,263,895股，占发行总数量的20.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7,604,783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8.40%，初始
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659,112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7,103,692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39%；网上发行数量为6,611,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61%。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7.18元/股。 发行人于2022年8月31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华大智造”A股6,611,000股。

根据《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3,851.19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337.1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3,732,192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39%；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982,5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61%。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
最终中签率为0.0392082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9月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2年9月2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
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9月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联
席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
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2年9月5
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
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
资者通过中信证券IPO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
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
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
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行为的投资
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
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根据2022年8月30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发行并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
效。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不
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中央企业乡村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
资意愿的大
型保险公司
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
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

业

1, 438, 095 3.48% 125, 373, 122.10 626, 865.61 125, 999, 987.71 12

2 泰康人寿保险有
限责任公司 479, 365 1.16% 41, 791, 040.70 208, 955.20 41, 999, 995.90 12

3 中国保险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479, 365 1.16% 41, 791, 040.70 208, 955.20 41, 999, 995.90 12

4 上海国际集团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
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
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479, 365 1.16% 41, 791, 040.70 208, 955.20 41, 999, 995.90 12

5

汇添富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科创板2
年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主
要投资策略
包括投资战
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
式运作的证
券投资基金

479, 365 1.16% 41, 791, 040.70 208, 955.20 41, 999, 995.90 12

6 中信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
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

1, 147, 052 2.78% 99, 999, 993.36 - 99, 999, 993.36 24

7

中金丰众38号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2, 316, 931 5.61% 201, 990, 044.58 1, 009, 950.22 202, 999, 994.80 12

8

中金丰众39号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785, 245 1.90% 68, 457, 659.10 342, 288.30 68, 799, 947.40 12

合计 7, 604, 783 18.40% 662, 984, 981.94 2, 814, 924.93 665, 799, 906.87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2年9月1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
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7285，2285，0507

末“5”位数 20345，32845，45345，57845，70345，82845，95345，07845，73233

末“6”位数 757129，257129

末“8”位数 09119793，26375673，02485479，07552169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华大智造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19,965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500股华大智造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
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
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
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的要
求，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8月31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为30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11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5,783,9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
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类投资者 4, 573, 260 79.07% 18, 771, 541 79.10% 0.04104630%

B类投资者 4, 540 0.08% 18, 629 0.08% 0.04103304%

C类投资者 1, 206, 100 20.85% 4, 942, 022 20.82% 0.04097523%

合计 5, 783, 900 100.00% 23, 732, 192 100.00% 0.04103147%

注：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B类投资者
包括合格境外投资者；C类投资者为除A、B类的其他投资机构。上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其中余股17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9月5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限售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9月6日（T+4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参考网披露的《深圳
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
限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83� 5518、0755-2383� 5519、0755-2383� 5296
（二）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10-89620568
（三）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安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层 F1201-F1210、

F1211B-F1215A、F1231-F1232单元、15层F1519-F1521、F1523-F1531单元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10-5832� 8890

发行人：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9月2日

特别提示
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嘉华

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4,114.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
1830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
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 A 股发行数量为
4,114.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468.40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1,645.60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40.00%。 本次发行的价格
为 10.55元 /股。根据《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启动回拨前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518.44 倍， 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
规模的 50.00%（2,057.00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
施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11.4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702.6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451746%。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2 年 9 月 2
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9 月 2 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
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9 月 2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
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
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4、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网下投资
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类型、申购数量、获配数量等。 根据
2022 年 8 月 30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已
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所
有配售对象送达了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9

月 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
棠厅会议室主持了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上申购发行

摇号抽签仪式。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5825，0825，0536
末“5”位数 99904，74904，49904，24904
末“6”位数 277499，477499，677499，877499，077499
末“7”位数 4802752
末“8”位数 97402881，77402881，57402881，37402881，17402881，68386013，65472613
末“9”位数 090251955

凡参与网上申购嘉华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
有 37,02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股嘉华股份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

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
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公布的 2,50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3,502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2,49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3,499
个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在申购平台提交了申购，有效申
购数量为 6,587,070 万股； 有 3 家投资者管理的 3 个配售对象没有
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参与申购。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未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参与申购的
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万
股） 实际申购数量（万股）

1 刘建平 刘建平 490 0
2 陈鸿昌 陈鸿昌 490 0
3 陈炯方 陈炯方 490 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2022 年 8 月 23 日（T-6 日）刊登的《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
称“《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步配售

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金

（A 类） 2, 032, 690 30.86% 2, 265, 034 55.06% 0.01114861%

年金保险资金（B 类） 1, 217, 960 18.49% 648, 748 15.77% 0.00531906%
除 A 和 B 类外的机构类配售

对象（C类） 2, 504, 250 38.02% 940, 371 22.86% 0.00375334%

个人配售对象（D类） 832, 170 12.63% 259, 847 6.32% 0.00312778%
合计 6, 587, 070 100.00% 4, 114, 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获

配情况”。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

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38676888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号 37层

发行人：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 日

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

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泉科技”、“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2〕1523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1,440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
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5,760 万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为 216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如有）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64.231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数量的 11.4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51.7690 万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908.569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22%； 网上发行数量为
367.2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78%。最终网下、网
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 1,275.7690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15.00 元 / 股。
钜泉科技于 2022 年 9 月 1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发行“钜泉科技”A 股 367.2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2 年 9 月 5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
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获配数量，于 2022 年 9 月 5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9 月 5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
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
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
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
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限售摇
号抽签”）。网下限售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
获配一个编号。单个投资者管理多个配售产品的，将分别为不同配售对象进行
配号。 网下限售摇号抽签未被摇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
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
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3,870,575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13,038,959,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816176%。配号总
数为26,077,918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26,077,91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550.91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127.6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
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80.969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1.2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94.8000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8.78%。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 0.0379478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9 月 2 日（T+1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
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9 月 5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 日


